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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規範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以下稱本校）教職員工因公奉派出差，

除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等規定辦理外，

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教職員工出差，應依分層負責規定切實嚴格審核，不得浮濫，如有

虛報，一經查明，應嚴予議處。

三、   派遣出差人員，應視任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加審核決定，如利用公

文、電話、傳真、視訊或電子郵件等通訊工具可資處理者，不得派遣

公差。

四、   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任務性質及事實需要，經本校事

先核准，並利用便捷之交通工具縮短行程為原則；除有不可歸責於出

差人員之事由外，非經事先核准者，相關經費不予核銷。凡火車、捷

運、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業務需要，經本校核准者外，其搭乘

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已支領邀請機關交通費或其他費用者，不

得於本校重複支領。

前項一日內國內出差屬單位經費或教師以執行政府補助計畫或產學合

作計畫經費支出者，得免事先簽准，逕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本校差勤

系統填寫出差申請單，經本校核准後，始得離開。若活動或會議時間

超過八小時、跨二日以上或受限於交通、天候因素等需增加時數或日

數者，或因情形特殊，需變更核准出差天數者，及因公出國案件，應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敘明理由，事先依行政程序簽會有關單位並奉核

准後，始得於本校差勤系統填寫出差申請。

五、   兼任行政主管之教師及職員出國申請，須覓妥職務代理人，且提供



國外聯絡方式。

六、   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

公務員及兼任行政主管之教師赴大陸地區或於大陸地區過境轉機，不

限為公（差）假事由，應事先填妥赴大陸地區申請表，敘明赴大陸地

區行程，報經內政部移民署核准後，始得前往。未經許可逕赴大陸地

區者，由內政部處以出境人員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七、   出差事畢，於十五日內檢具出差旅費報告表，連同有關書據，一併

報請學校審核。

八、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員工出差，依勞動基準法及本校聘僱人員工作規

則等規定辦理。

九、   各單位不得選派技工工友、臨時人員、委外及派遣人員因公出國。

十、   本注意事項未規定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十一、  本注意事項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